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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住建〔2023〕188 号

关于公布 2023 年上半年度昆山市园林绿化
企业信用分的通知

各园林绿化企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昆山市园林绿化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昆住

建〔2018〕151 号），我局对 2023 年上半年度评价周期（2023

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）的企业信用分值进行了统计，并经公

示，现予以公布。

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发布招标公告的项目，评标办法中如

计取投标企业信用分的，统一使用本通知公布的企业信用评价结

果。

附件：2023 年上半年度昆山市园林绿化企业信用分

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 年 7 月 31 日

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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